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
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技术鉴定申报单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经手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固定资产
名称
	资产编号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原值
	购置
日期
	厂家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报废
理由
	

	资产使用
单位处理
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专家小组
名单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称或职务
	本人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专家技术
鉴定小组
意见
	

鉴定专家（组长）签字：
	
年  月  日

	国有资产管理处意见
	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主管校领导
意见
	

签字：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1、单台件或批量处置原值在10万元以上（含10万元）的设备资产须由使用单位组织技术鉴定，（小组成员至少5人，且有一名小组成员为国资处职工）。
2、本申报单一式两份，资产使用单位及国有资产管理处各一份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请将本表填写在一页纸上或反正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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